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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，国家税

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财政局： 

为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，现将金融机构小微企

业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对金融机

构向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

收入，免征增值税。金融机构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法之一适用免

税： 

（一）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

的，利率水平不高于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150%（含本数）

的单笔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，免征增值税；高于人民银行同

期贷款基准利率 150%的单笔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，按照现

行政策规定缴纳增值税。 

（二）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

单笔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中，不高于该笔贷款按照人民银行

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150%（含本数）计算的利息收入部分，免征

增值税；超过部分按照现行政策规定缴纳增值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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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机构可按会计年度在以上两种方法之间选定其一作为该

年的免税适用方法，一经选定，该会计年度内不得变更。 

二、本通知所称金融机构，是指经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批准

成立的已通过监管部门上一年度“两增两控”考核的机构（2018

年通过考核的机构名单以 2018 年上半年实现“两增两控”目标

为准），以及经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、证监会批准成立的开发银

行及政策性银行、外资银行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。“两增两控”

是指单户授信总额 1000 万元以下（含）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

不低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，有贷款余额的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水

平，合理控制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质量水平和贷款综合成本（包括

利率和贷款相关的银行服务收费）水平。金融机构完成“两增两

控”情况，以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考核结果为准。 

三、本通知所称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，是指符合《中小企业

划型标准规定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的小型企业和

微型企业。其中，资产总额和从业人员指标均以贷款发放时的实

际状态确定；营业收入指标以贷款发放前 12 个自然月的累计数确

定，不满 12 个自然月的，按照以下公式计算： 

营业收入（年）=企业实际存续期间营业收入/企业实际存续

月数×12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894


